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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方税体系 构建地方收入新格局
王金田|马安太

收入等四项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有地

方农网还贷资金收入、文化事业建设费

收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

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其他

政府性基金收入等三十一项。总体来说，

收入来源过于分散，主力财源不明，虽

然根据地区不同其内容各有差异，但在

现行财税分配体制下，“土地财政”财政

烙印明显（见表）。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构成比例看，按窄口径（即当年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 地方公共财政本

级收入 +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计

算，2011—2013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收入占当年地方全部本级收入的比

重 分 别 为 34.3%、27.97%、33.38 % ；按

宽口径（即当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合计 / 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收入 + 地方

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计算，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占当年地方全部本

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6.54%、29.93%、

35.26%。无论从窄口径还是宽口径来看，

其占比都接近 1/3，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收

2011—2013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收入部分情况分析表

单位：亿元

随着“营改增”的逐步推进及深入

完善，未来地方财力保障机制的构成成

为值得关注的一大课题。

我国地方政府收入体系现状

（一）目前地方政府收入构成

从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收入构成来

说，税收收入有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及其他

税收等共十五项 ；非税收入有专项收

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其他

项目与年份 2011
占当年本级

收入比重
2012

占当年本级

收入比重
2013

占当年本级

收入比重

地方（公共财政）本级收入 52547.11 61078.29 69011.16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707.09 0.0078 773.24 0.0081 699.22 0.006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31140.42 0.3430 26652.40 0.2797 39072.99 0.3338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93.53 0.0120 897.32 0.0094 1259.67 0.010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31.86 0.0026 194.86 0.0020 234.30 0.002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合计 33172.90 0.3654 28517.82 0.2993 41266.18 0.3526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38232.31 34216.74 48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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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性很强。地方政府

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不可持续，长期来

看，应逐步摆脱土地财政，而使税收成

为组织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二）“营改增”完全规范后将导致

地方政府收入减少

根 据 2011—2013 年 数 据 显 示，地

方 营 业 税 收 入 分 别 为 13504.44 亿 元、

15542.91 亿 元、17154.58 亿 元，占 当 年

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 为 32.85%、

32.85%、31.83%，占本级收入比重分别

为 15%、16%、15%。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后，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

税种。随着“营改增”政策的推进与完

善，试点期或过渡期“营改增”中仍归

地方政府的部分收入，未来也将按“共

享税”一部分划归中央政府，这是规范

税种划分收入的必然要求。因此试点期

或过渡期结束、增值税规范后，如何满

足地方政府的财力需要，完善地方财力

保障，以新的地方税体系弥补因“营改

增”带给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成为地

方税制度改革的新要求。

构建新的地方税收入体系

税收的特性决定了税收是地方政

府取得和筹集收入的主要方式，构建

地方税收入格局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

合。“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

陆处者农。”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生

产生活方式、经营方向始终与当地资

源、自然条件紧密相连。因此，体现与

地方资源及环境方面征收的资源及财

产税类，成为构建地方税体系的首选 ；

在考虑资源及财产税的前提下，与地

方居民收入联系紧密的个人所得税，

也成为地方政府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以地方资源为支撑，构建资源

税体系

资源税是典型的绿色税种，完善的

资源税体系不仅是筹集收入的重要来

源，而且可以起到促进资源节约、合理、

有效利用的作用。应整合现有税种，并

与地方特点相结合研究探讨逐步扩大资

源税征收范围，打破原来以土地转让筹

集财政收入的方式，将水资源、森林、

草原等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列入征收范

围，整合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土地补偿费等，改变计征

方法，采取价量结合的方式，既可对资

源的使用从量上进行调节，也与市场需

求规律相吻合。

（二）构建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

体系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财产税的征

收与分配，通行的做法不外是征收房产

税与遗产税，就这两税种来说，具有同

时开征又不相互交叉的特点，我国地方

政府收入的筹集自然可以借鉴。

从房产税方面看，在居民所拥有的

财产中，作为税法客体的财产，一类是

不动产，如土地、房屋、建筑物等 ；另

一类是动产，包括有形动产如营业用设

备、原材料等和无形动产如有价证券、

银行存款等。动产易于被转移和隐瞒，

对其流动性不易监控，因此房产税成为

财产税的主要税种。就我国来说，应逐

步完善房产税税法设计，作好房产税立

法的“顶层设计”，明确税收立法原则、

征收范围、征收办法，具体的实施细则

如税率的确定、房产价值的评估、税收

的使用方向等，可由地方根据当地情况

确定。

从 遗 产 税 方 面 看，开 征 遗 产 税，

可以将遗留财产中的一部分重新参与

社会分配，限制不劳而获，尽可能淡

化后人对遗产的依赖，激发和鼓励后

代 在 国 家 政 策 的 引 导 下 继 续 创 造 财

富。遗 产 税 虽 为 一 些 专 家 学 者 诟 病，

但就开征原理和分配依据来说，其开

征是种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 ：遗产

税与其他税种相比，重要的特点是其

征 收 的 偶 发 性、一 次 性，征 税 面 窄，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居民收入的提

高，亦可成为地方政府取得收入的另

一重要来源。

（三）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

就个人所得税来说，个人所得获

取渠道多、支付手段多样，有些收入来

源隐蔽，导致个人所得难以核实并进

行有效监控，加大了个人所得税的征

管难度。怎样合理设计既便于征管、又

能方便纳税人纳税、还能体现个人所

得税核心的税制，是一个社会性的大

课题。它的设计必须与个人取得收入

及所得的方式相衔接，与社会管理体

制机制相配套。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

税设计比较简单，目前实行的是分类

税制，除税收列举的收入外，没有综合

其他来源的收入。应逐渐改革创新适

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征管

模式，由分类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税制，同时考虑纳税人家庭生活需

要及必要扣除因素，体现个人所得税

的人文性，进而规范政府从居民收入

中取得收入的方式。

（四）构建与地方基本情况密切相

关的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辅助税

收体系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社会

保 障 问 题 成 为 我 国 不 得 不 重 视 的 一

个社会问题，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收

入 筹 集 办 法 的 强 制 性 和 约 束 力 明 显

不足。开征社会保障税作为地方政府

收入的一个税种，借助税收法定的特

性，既能筹集养老资金，又能结合当

地情况因地制宜解决养老资金不足的

问 题。此 外，将 环 境 保 护 费 改 税，进

行环境保护税立法，既有利于地方集

中部分资金，满足地方进行环境治理

的需要，又可从源头控制各种污染行

为，从法律层面规范环境治理费用的

取得。

（作者单位 ：甘肃省税务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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